屏東縣政府「2014藝響屏東‧攜手共創未來音樂城」打擊培訓營計畫

一、計畫緣起

 屏東縣政府為發展打擊樂成為新少年愛樂風潮，以「藝術、紮根、傳承」為目標願景，結合台北打擊樂團透過打擊樂的集訓，擬訂本計畫，希望藉由培訓的課程，使青少年們樂在音樂，不論在個別的技術或是樂團合奏默契上，都能有所增長及進步，亦有擴大行銷與培養新一代觀眾群之效能。屏東縣政府文化處透過與台北打擊樂團共同的合作默契，建構一個優質的演藝環境，達到地方藝文教育之扎根及體驗，進而推廣打擊樂學習目標。
二、辦理單位

 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
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、台北打擊樂團

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文化處、台北打擊樂團

   協辦單位：屏東教育大學、屏東大同高中
三、報名資格：

 1. 甲組:各公私立國中以上至大專院校學生(請檢附學生證影本)，具有打擊樂之經驗 兩年以上(含)者。 

 2. 乙組: 各公私立國小三年級以上至國中三年級學生(請檢附學生證影本) ，具音樂基礎者均可報名。  

( 以上甄選入選者可參加打擊樂培訓與演出；主辦單位有權依演出效果需要調整入選團員組別，團員不得異議。

四、徵選時間與地點

 103年4月19日(六) 上午9：00在大同高中技擊館一樓演奏廳舉行（屏東市和平路429號，藝術館旁）
五、徵選內容

   （一）徵選組別及錄取人數：

       組別：甲組8人：具打擊樂兩年以上經驗者。

             乙組8人：具音樂基礎者。 

       ★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報考情況現場決定備取若干名。

   （二）徵選方式：

       1.甲組(具打擊樂兩年以上經驗者)：以打擊樂器演奏為主，準備5分鐘自選曲一首；如

前項曲目演奏時間不足5分鐘，請再準備第二首自選曲。

2.乙組(具音樂基礎者)：演奏兩樣樂器(不限打擊樂器)各準備一首自選曲。

 (三)、評定方式：

   (1) 由承辦單位聘請5位專家委員進行評審。

     (2) 評分項目與標準：（1）演奏技術  50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音樂性    30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3）台風      20％

  （3）採序位法（由總評分轉序位法），依各項評分加總後轉換為序位，序位和最低者

       為第一入選名次，序位總和次低者為第二入選者，依此類推。  

  （4）經加總委員評分結果，以平均分數80分（即個別候選者總分除以委員人數）為最

       低合格分數。

    （5）候選者序位相同時，則最高配分比項目得分總和最高者為優勝者，得分仍相同  

         者，以抽籤決定優勝。

    （6）評審委員會有權決定序位之排名或從缺。

六、培訓日期：
 103年5月至11月每週日上午(甲組:08：30－10：30；乙組:10:30－12:30)，

，每堂課2小時/約30堂（本府得依實際狀況調整上課時間與地點）期滿由本府核發研習証明。

七、培訓地點: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（本府得依實際狀況調整上課時間與地點）
八、 成果發表演出日期與地點：
  參加培訓之學員應無條件於103年11月16日(日)14時30分在屏東縣藝術館（屏東市和平路427號）參加成果展演活動或本府安排其他場次演出，成果展演列入研習課程時數計算。
九、 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103年4月17日止（以實際公告日為準）
十、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簡章索取：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08-7360330，屏東藝術館08-7338921，08-7340659
（二）本活動採限時掛號通訊報名，請連同以下資料一併寄交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表演藝術科

      收，並註明「參加2014藝響屏東 攜手共創未來音樂城甄選」。
  (地址：90054屏東市大連路69號 -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收。

  (報名表與培訓同意書：請至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傳真，電話: 08-7338921
(兩吋照片兩張：一張黏貼於報名表，另一張浮貼，並請於照片後方書寫姓名。
(學生證影本(或在學證明)：連同報名表一併寄交。
(報名費：免費。
十一、錄取公告：103年4月21日於本府文化處網站公告http：//www.cultural.pthg.gov.tw
十二、研習培訓費用：
   免費，由主辦單位聘請專業老師授課，惟餐費、交通費、住宿及課程所需打擊材料之相關費用，須由學員自付。

凡錄選者須繳交研習保證金新台幣貳仟元整，請於103年4月25日前送達本府文化處表演藝術科。逾期未繳款者以棄權論。參與培訓課程總數達九成以上者，保證金全數退回；缺席及中途退出者，不退還。

十三、課程大綱：音樂理論/打擊基礎訓練/技術統合/合奏能力/肢體訓練/成果展演
十四、本計畫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本府文化處得視實際需要，隨時增修公佈。
十五、附件: （一）打擊樂營徵選報名表   （二）培訓同意書   
附件（一）屏東縣政府『2014藝響屏東 攜手共創未來音樂城』打擊樂營徵選報名表

	請浮貼2吋

個人近照

(背面寫上姓名)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　      □女

	
	出生日期
	年　　 月　 日
	就讀學校
	

	
	身分證字號
	
	學校系級
	

	
	聯絡電話
	
	緊急聯絡人
	

	
	行動電話
	
	電話
	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 □□□      

	戶籍地址
	 □□□      

	徵選組別
	□ A組，具打擊樂演奏基礎。

□ B組，具音樂演奏基礎。

	徵選樂器
	

	自選曲/作者
	

	自選曲/作者
	

	曾學習打擊樂器或其他樂器的年數？
	 □木琴，             年。
  □小鼓，             年。
 □定音鼓，           年。

 □爵士鼓，           年。
	□其他樂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年。

□其他樂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年。

	曾參加過的打擊樂團或其他樂團？
	  □是，　　　　　　      打擊樂團 或                   樂團。

  □否

	曾參加過的夏令營？
	  □是，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夏令營。

  □否

	曾觀賞過台北打擊樂團的音樂會？
	 □是，於          年，音樂會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共        次。

 □否

	備註
	(打擊請自備鼓棒、琴棒、定音鼓棒

(未滿18歲需附家長同意書

	學生證影本（正面）


	學生證影本（正面）




附件（二）             培訓同意書

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參加由屏東縣政府主辦之『2014藝響屏東 攜手共創未來音樂城』打擊樂營之徵選及培訓計畫，擔任該計畫之團隊成員並遵守以下事宜：


自103年5月至11月參與每週經常性練習活動、集訓課程、音樂會等培訓活動或教學課程，出席率應達九成（請假與曠課時數不得超過總時數之一成）。 未依前揭規定出席者，視同放棄培訓權利與保證金，並由本府撤銷培訓資格即列入本府相關紀錄資料備參。

     此致

    屏東縣政府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:

電話號碼：

電子信箱:

戶籍地址:

【立書人如未成年，請該監護人填寫以下欄位】

監護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:

電話號碼：

電子信箱:

戶籍地址: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03   年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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